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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
河岸景观提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摘要
1、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香格里拉市城乡人居环境，积极推进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工作。城市
园林绿化是重要的公益事业，是涉及生态、土壤、植物、城市规划、建筑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不能简单等同于植树造林，进行粗放式建设和管理，迪庆州住建局提出了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2、 评价结论
2019年度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工程指挥部根据
项目目标开展前期设计勘察等工作，于2019年10月份拨入300万元项目资金起正式启动项目建设，在2019年度完成部分土方（场地平整）及拆除工程，由于该项目为阶段性项目，鉴于2019年度已圆满完成当前年度项目建设进度任务，将本次部门绩效自评为“良好”。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领导重视。我局领导高度重视专项资金的使用,严格资金的审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是管理规范。项目单位能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来严格执行，强化监督检查，有效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
    三是专款专用。严格按照省、州/市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到专项核算、专项专用、没有截留、挤占、挪用现象。
2.存在的问题
由于天气等原因，在冬季施工期，项目实施进度较缓慢，导致项目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慢。结存资金量超过项目资金50%。
3.改进措施及建议
（1）进一步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实施方案积极落实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和审计制度，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2）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
河岸景观提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香格里拉市城乡人居环境，积极推进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工作。城市园林绿化是重要的公益事业，是涉及生态、土壤、植物、城市规划、建筑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不能简单等同于植树造林，进行粗放式建设和管理。迪庆州各地应按照生态优先、科学发展的原则，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增加城市绿化 面积因地制宜利用城市空间开展增绿、建绿工程，加强面山绿化，推广立体绿化，广泛种植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树种，提升园林绿化品质和景观水平，保护好城市的山水林田湖等生态细胞，大幅增加城市绿地面积，通过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推动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2018 年香格里拉市创建省级园林城市；2020 年德钦县、维西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香格里拉市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32%、绿化覆盖率达 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0 平方米。按照《2015 年城市（县城）建设统计年鉴》，2016—2020 年各城市和县城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逐年增长，建成区绿地率≥32%的城市（县城）每年以≥0.5%的幅度增长，建成区绿地率＜32%的城市（县城）每年以≥0.7%的幅度增长；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 ㎡的城市（县城）每年以≥0.1 ㎡的幅度增长，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 ㎡的城市（县城）每年以≥0.3 ㎡的幅度增长。香格里拉市对照国家《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完成省级评定工作，于 2019年 6 月 24 日，省政府正式命名为省级园林城市。
根据香格里拉城市绿地现状和城市景观风貌的规划布局，结合景观生态学的“斑块 -廊道-基底”格局和“绿网”的构成要素，香格里拉城市的绿地系统形成“环、廊、楔、 心”的结构模式，城区内部则形成“一心、一环、两轴、多点”的绿地系统布局结构。香格里拉县城绿化建设是在对现状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香格里拉县城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性质、发展目标、用地布局等规定，吸收国内外城市绿地规划和建设的先进理念，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区中各类绿地的发展指标，合理安排城市各类绿地建设，达到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优化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为了更好服务香格里拉，加快香格里拉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步伐，完善香格里拉城市绿地系统，造就香格里拉优美的城市风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百姓提供更多生态休闲场所，迪庆州住建局提出了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2、项目实施情况。
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于2019年9月4日由州发改委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要求，目前已完成项目的规划审批、环保、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等前期工作，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并于2019年11月20日签订施工合同，因进入冬季施工期，截止2019年仅完成部分土方（场地平整）及拆除工程，完成投资约98.5万元。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资金为多渠道筹措，目前仅到位州本级财政资金300万元，资金使用情况为：支付前期费用（设计费、勘察费）22.7万元，支付场地平整及拆除原有构筑物等工程款98.6万元，资金结存178.7万元。
4、组织及管理情况。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州政府于2019年9月5日成立了由分管副州长任组长，州政府副秘书长、州住建局局长为副组长，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并下设项目指挥部负责项目的实施。项目按照基本建设程序依次完成项目土地预审、可行性研究包批复、规划审批、环评手续、初设及施工图审查、招投标工作和施工许可。项目资金拨付首先由施工单位根据施工合同约定，按照施工进度提出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并由项目监理工程师核对把关后报项目办审查，审查合格后由项目副指挥长、指挥长审定后拨付。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项目计划于2020年8月底全面竣工验收合格。
2.年度目标
因本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11月30日，处于冬季停工期，因此2019年项目产出目标为完成部分土方（场地平整）工程，根据进度要求，2019年底完成场地平整及拆除原有构筑物等工程，完成投资约98.5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根据《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度部门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实施方案》相关
通知要求，在5月11日至5月15日完成绩效目标梳理，明确项目绩效评价思路。
2.研究文件
根据《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州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迪财预〔2018〕188号）、《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州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迪财绩〔2018〕199号）文件开展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绩效指标体系主要由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组成，细化到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等具体指标项，工作方案按照迪庆州住建局制定的实施方案执行。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衡量项目绩效的总的原则为是否使工作成果最大化，达到预期效果。
2. 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项目绩效自评使用方法为：阶段性工作成果评价办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完成绩效目标梳理：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5日
完成基础资料收集：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22日
完成初评并形成结论：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6日
完成初评研究以及复评：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5月28日
完成细节以及形成自评报告：2020年5月28日至2020年5月30日
（5） 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由于项目为阶段性项目，项目建设延续至2020年，因此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中只能按照阶段性工作成果进行指标评价，对评价结果造成一定误差。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2019年项目单位圆满完成了当年度年度建设目标任务，本次部门绩效自评为“优”。
3. 主要绩效
产出指标：在预计时限内完成项目前期设计、勘察，完成场地平整及拆除原有构筑物等工程；
效益指标：加快香格里拉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步伐，完善香格里拉城市绿地系统，造就香格里拉优美的城市风貌奠定坚实基础；
满意度指标：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百姓提供更多生态休闲场所，得到周边住户对项目建设较高的认可。
（2） 具体绩效分析
综合以上各项指标，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合法合规，资金使用管理符合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2019年该项目绩效自我评价为 98分，自评结果为优，项目单位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项经费的开支，进一步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成本效益分析
（1）资金使用方向、资金收入和支出结构
项目资金使用方向专项核算、专款专用，资金来源收入为州级财政《迪庆州财政局关于下香格里拉市纳赤河（康珠大道至香巴拉大道段）河岸景观提升项目启动资金的通知》（迪财建〔2019〕103）文件下达300.00万元。
2019年度资金支出结构为：支付前期费用（设计费、勘察费）22.7万元，支付场地平整及拆除原有构筑物等工程款98.6万元，资金结存178.7万元。
（2） 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来严格执行，强化监督检查，有效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
（3） 资金的节约性、资金使用效果
本着厉行节约，严控成本的原则，将专项项目资金用到实处，使项目资金
使用效益达到最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领导重视。我局领导高度重视专项资金的使用,严格资金的审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是管理规范。项目单位能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来严格执行，强化监督检查，有效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
    三是专款专用。严格按照省、州/市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到专项核算、专项专用、没有截留、挤占、挪用现象。
（2） 存在的问题
由于天气等原因，在冬季施工期，项目实施进度较缓慢，导致项目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慢。结存资金量超过项目资金50%。
（3） 建议和改进措施
（1）进一步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实施方案积极落实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和审计制度，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2）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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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4.社会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5.①市政府相关规划、决策、批复；②立项申请、批复文件；
